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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工业、科学、技术、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

第四十八条

工业
1.�为促进成员国工业发展并实现经济一体化，成员国应在共同体内协调其工业化
政策。
2.�为此，成员国应：

(a)�加强共同体的工业基础，以实现优先部门的现代化，并培育自主可持续
的发展；(b)�推动区域和共同体层面的联合工业发展项目，并在可能促进农
业、交通运输、自然资源与能源发展的优先工业子部门中创建非洲跨国企
业。

第四十九条

工业发展
为奠定坚实的工业化基础并促进集体自力更生，成员国应：

(a)�确保发展以下对集体自我依赖和经济优先部门现代化至关重要的基础工
业：(i)�食品与农业基础工业；(ii)�建筑与建设工业；(iii)�冶金工业；(iv)�
机械工业；(v)�电气与电子工业；(vi)�化学与石油化学工业；(vii)�林业工业；
(viii)�能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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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纺织和皮革工业；(x)�运输和通信工业；以及(xi)�生物技术工业；
(b)�确保促进小型工业，以增强成员国就业机会的创造；(c)�推动与经济有
紧密联系的中间工业，以增加共同体内工业产出的本地成分；(d)�在区域和
共同体层面制定总体规划，以建立非洲跨国工业，特别是那些建设成本和
生产量超出国家财政和吸收能力的工业；(e)�加强并在不存在的地方建立专
门机构，为非洲跨国工业项目提供融资；(f)�便利非洲跨国企业的建立，并
鼓励和向非洲企业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g)�促进成员国制造的战略工业
产品的销售和消费；(h)�促进工业技术领域的技术合作和经验交流，并在成
员国之间实施技术培训计划；(i)�加强现有的跨国机构，特别是非洲区域技
术中心、非洲区域设计和制造中心以及非洲工业发展基金；(j)�建立一个数
据和统计信息库，服务于区域和大陆层面的工业发展；(k)�促进南南合作和
南北合作，以实现非洲的工业化目标；(l)�促进工业专业化，以增强非洲经
济的互补性并扩大共同体内部贸易基础，同时充分考虑国家和区域资源禀
赋；以及(m)�采用共同标准和适当的质量控制体系，这对工业合作与一体
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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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工业议定书
为本条约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之目的，成员国同意依照工业议定书的规定进行合作。

第五十一条

科学与技术
1.�成员国应：

(a)�加强科学与技术能力，以实现社会经济转型，从而提高其人口（尤其是
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b)�确保科学与技术正确应用于农业发展、交通运
输、工业、健康与卫生、能源、教育与人力及环境保护；(c)�减少依赖性，
促进个体与集体技术自立；(d)�在适用技术的开发、获取与传播方面开展合
作；(e)�加强现有科研机构，并在缺乏此类机构的地区新建机构。

2.�在此领域的合作背景下，成员国应：
(a)�在共同体层面协调成员国关于科技研究的国家政策，以促进其融入

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b)�协调成员国在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和科技服
务方面的计划；(c)�通过特别强调本地技术以及工业产权和技术转让的法规，
协调成员国的国家技术发展计划；(c)�协调成员国在所有作为国际谈判主题
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上的立场；(e)�进行信息和文献的持续交流，并建立社区
数据网络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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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制定培训科技干部的联合计划，包括技术人才的培训和进修；(g)�促进
成员国之间研究人员和专家的交流，以充分利用共同体内现有的技术技能；
(h)�改革教育体系，使教育、科技培训更好地适应非洲环境的特定发展需求。

第五十二条

科学研究与技术计划
成员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筹备并实施联合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计划。

第五十三条

科学技术议定书
为实现本条约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二条之目的，成员国同意依照《科学技术议定
书》的规定开展合作。

第五十四条

能源与自然资源
1.�成员国应协调并统一其在能源与自然资源领域的政策与计划。
2.�为此，成员国应：(a)�确保大陆的能源与自然资源得到有效发展；(b)�建立适当
的合作机制，以确保碳氢化合物的定期供应；(c)�在能源来源多样化政策的框架内，
促进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d)�协调各国的国家能源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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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阐明一项共同能源政策，特别是在研究、开发、生产和分配领域；(f)�
建立一个适当的协同行动和协调机制，以集体解决共同体内部的能源发展
问题，特别是与能源传输、技术人才短缺以及成员国能源项目实施所需财
政资源相关的问题；以及(g)�促进技术人才的持续培训。

第五十五条

能源
1.�成员国应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a）矿产和水资源；
（b）核能；（c）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2.�成员国还应：
（a）寻求更深入了解并评估其自然资源潜力；（b）通过掌握勘探技术等
方式，逐步减少在开发此类资源过程中对跨国企业的依赖；（c）改进原材
料定价和营销方法。

第五十六条

自然资源
为促进自然资源与能源领域的合作，成员国应：

(a)�交流矿产资源勘探、测绘、生产和加工方面的信息，以及水资源勘探、
开发和分配方面的信息；(b)�协调矿产和水资源开发与利用计划；(c)�促进
垂直和水平产业间关系，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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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成员国开发此类资源的过程中建立；
(d)�在所有关于原材料的国际谈判中协调立场；(e)�在成员国间建立技术转
让和遥感科学、技术和经济数据交流体系；(f)�为干部制定并实施联合培训
及进修计划，以开发矿产和水资源勘探、开发和加工所需的人力资源及适
当的本地技术能力。

第五十七条

能源和自然资源议定书
为本条约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和第五十六条之目的，成员国应根据《能源和
自然资源议定书》的规定开展合作。

第五十八条

环境
1.�成员国承诺促进健康环境。为此，它们应通过国家、区域和大陆政策、战略和
计划，并建立适当的机构以进行环境保护和改善。2.�为实现本条第1款之目的，成
员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加速改革和创新进程，以制定生态合理、经济合理且社会可
接受的发展政策和计划。

第五十九条

危险废物控制
成员国承诺单独和集体采取一切适当步骤，禁止危险废物的进口和倾倒进入各自
领土。它们还承诺在跨境转移方面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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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加工非洲产生的此类废物。
第60条

环境议定书
为本条约第58条和第59条之目的，成员国应根据《环境议定书》的规定开展合作。


